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等 18部委《关于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

市”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固体〔2021〕144号，指导银川市、石

嘴山市做好“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动城乡建设领域固体废物最大限度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充分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助推城市全面绿色

转型，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加快转变城乡建设方

式，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积极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年底，城镇新建建筑 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装配式建筑

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25%，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达到 6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覆盖面达到 35%，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50%，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到 98%。



二、重点任务

（一）提升建筑绿色低碳发展质量

加强高品质绿色建筑建设，提高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大型公共建

筑以及绿色生态城区、重点功能区内新建建筑中星级绿色建筑比例。推

进老旧小区、保障性住房、农村房屋等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探索建立

绿色建造管理体系。积极开展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建设。加大

绿色建材产品和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大力推广使用绿色建材产品，开展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建立健全绿色建材采信机制，推动建材产品质量提

升，在政府投资工程中率先采用绿色建材，提高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

材应用比例。积极推行绿色建造，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程策划、设计、

施工、运维全过程。推广装配式建筑，加大政策支撑力度，鼓励企业开

展工厂化制造、装配式施工，大力推广装配式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建筑，

有序推广钢结构住宅和轻钢结构农房建设。

（二）提高污水污泥再生利用水平

系统谋划和统筹布局排水管网，加快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改造，提高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解决部分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

偏低的问题。因地制宜实施雨污分流，推进城市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

集、全处理。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开展县级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巩固地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确保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不



反弹。加快建设污水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协同推进污水处理、中水回

用一体化，推动污水就地处理回用。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时，应同步配建

污泥减量化、稳定化处理设施，建设规模应同时满足污泥存量和增量处

理需求。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污泥处理路径和技术路线，鼓励采用厌氧消

化、好氧发酵、干化焚烧、土地利用、建材利用等多元化组合方式处理

污泥。

（三）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完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统

筹规划布局中转站点，切实形成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相匹配、覆盖

城乡的中转体系。协同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一步系统完善生活垃

圾“户、村、乡（镇）、县城或区域”四级分类收运处置体系，配齐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施。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可回收物集散场地和

分拣处理中心等设施建设，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大力推进银川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吴忠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等重点项

目建设，积极推动县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补短板建设。巩固非正规

生活垃圾堆放点整治成效，加强治后场地维护，确保不发生次生环境污

染。

（四）推进建筑垃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



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建筑垃圾源头管理，积极推广减量化措施，切实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建筑垃圾产生。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制度，实行分类

收集、分类贮存、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进一步细化分类要求，提升分

类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等各环节运行单位主体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建立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

追溯机制，提高管理成效。加快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积极推

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强制应用，进一步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水平。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举措。城乡

建设领域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实现“无废城市”建设的重

要组成内容，银川市、石嘴山市要严格按照要求，高效推动落实。宁东

和其他地市参照相关工作要求，及早谋划，主动对标对表开展工作。

（二）加强组织领导。城乡建设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的整体部署，主动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明确城乡建设领域任务

目标、工作责任和保障措施，摸排现状情况，梳理重点任务，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



（三）细化工作举措。城乡建设部门要认真研究任务指标，对标对

表查漏补缺，对约束性指标要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工作思路，提升工作

质量，确保如期实现目标。

附件：城乡建设领域“无废城市”建设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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